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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4            股票简称：创业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24-038 

债券代码：188867            债券简称：21津创 01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水价调整工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事项概述 

2014 年 2月 18 日，天津市水务局、天津市建设与交通管理委员会（现天津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天津市住建委”）与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签署了《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

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协议约定特许经营期限 30年。 

2016 年 6 月，本公司所属天津津沽（原纪庄子）、北辰、东郊、咸阳路四

座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天津四厂”）启动提标改造和迁建扩建，就提标改造

事宜，本公司与天津市水务局及天津市住建委分别于 2016 年 6 月和 2018 年 9

月联合签署了《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一）”）和《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二）》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具体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6年 6月 17日和

2018年 9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

津沽等四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的公告”和“关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

厂再次签署特许经营补充协议的公告”。 

截至 2019年 12 月底，天津四厂提标改造及扩建、迁建工程已全部完成，设

计处理规模达到 185 万吨/日，出水水质执行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2/599-2015）A 标准。为合理确定天津四厂提标后污水处理服务

费价格，2019年 10 月，天津市水务局与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住建委共同研究

启动四厂临时水价测算工作，根据独立第三方会计事务所对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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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审核结果，最终确定天津四厂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 2.32 元/立方米，

并于 2020 年与本公司就上述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签署《天津市中心城

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三）》（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具 体 详 见 本 公 司 于 2020 年 8 月 1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签署特

许经营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天津四厂提标改造后已全部达标运行满两年，按照补充协议（三）“3.临时

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终止时间，津沽污水处理厂、北辰污水处理厂、东郊污水处

理厂及咸阳路污水处理厂（新厂）全部达标运行满两年后，由市水务局牵头再次

对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进行审计测算，该测算价格经确认后开始执行，临时服务

费价格自动终止”约定，应再次对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进行调整，并经双方确认

后开始执行新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自动终止；

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老厂）临时应急项目同时执行新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目

前，天津市水务局已组织完成对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价格重新审计测算，暂行测

算结果为 2.13元/立方米，并与相关主管部门达成一致意见。 

为规范天津四厂暂行污水处理综合服务指导单价及服务费核拔支付等事项，

经过协商，本公司与天津市水务局拟签订《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

经营水价调整工作备忘录》（以下简称“本《备忘录》”），就暂行污水处理综

合服务费单价、执行时间、调整原则约定如下： 

（一）暂行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及执行时间 

1. 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津沽污水处理厂、北辰污水处理厂、东郊污水处

理厂及咸阳路污水处理厂（新厂）暂定执行 2.13 元/立方米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

单价，原 2.32元/立方米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自动终止，此前已经执行

的临时综合服务费价格不再做追溯调整。 

2. 因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老厂）现仍需达标运行，按照《天津市中心城区

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三）》“3、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终止

时间”有关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咸阳路污水处理厂（老厂）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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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临时应急项目，暂定执行 2.13 元/立方米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原 2.32

元/立方米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单价自动终止，此前已经执行的临时综合服

务费价格不再做追溯调整。 

3. 本次调价系按照《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补充协议

（三）》“3、临时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终止时间”有关规定开展。后续年度污

水处理综合服务单价调价及调整方式按照《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

经营协议》中 7.3条款“污水处理基本单价及调整”执行。 

（二）暂行污水处理综合服务费调整原则 

除本《备忘录》中达成的共识外，凡本《备忘录》未作说明及未涉及到的内

容，仍以 2014年 2 月 18日签订的《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

议》、2016年 6月 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2018年 9月 3日签订的“补

充协议（二）”、2020 年 7月 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为准。 

（三）本《备忘录》经甲乙双方盖章即生效，并构成原特许经营协议的补充

部分，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如有争议事项，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

的，在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二、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24年 6月 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水价调

整工作备忘录>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该议案，并授权董事/总经理具体组织签署《天津市中心

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水价调整工作备忘录》。 

三、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水价调整系按照上述特许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相关约定开展并参考污

水处理成本进行核算，对本公司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从谨慎性原则出发，本公

司第一季度报告已按照调价后的水价进行了编制，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水价调整的后续事宜，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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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6月 20日 

 


